
主旨：

說明：

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


受文者：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發文日期：
中華民國114年6月13日
              
發文字號：
馨總字第1140020034號
速別：
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　
附件：
如文

​檢送本會「欣恩獎助學金」申請辦法及申請表乙份，詳

如說明，敬請　惠予公告並查照惠辦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​　

本會秉持服務弱勢婦女與兒少之使命，依據《消除對婦

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（CEDAW）第4條「暫行特別措

施」之精神，為在有限資源下支持家庭清寒之年輕女

性，使其能於大專院校就讀期間獲得穩定的教育學習，

同時促進性別平權議題之認識、提升性平意識，特設立

「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欣恩獎助學金」。

申請期限自114年07月01日起至07月20日止，至勵馨基金

會官網以線上進行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隨函檢附申請辦法乙份。

正本：全台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會公民對話處

裝

訂

線


          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
          
函

地址


：



23143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2-1
號1樓

承辦人
：
張育婷
電話
：
(02)8911-8595#116
傳真
：
(02)8911-5695
Email
：
goh2382@goh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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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:35: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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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收文　114/06/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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